附件2：

回避承诺书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个人承诺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曲靖供电局及所属县级供电企业2026年项目制用工招聘，严格遵守贵公司的回避原则。如存在违反回避原则的情况，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取消应聘资格；已录用的，解除与本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岗位聘任协议）。

回避原则：项目制用工人员与用工单位员工之间应符合曲靖供电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规定的回避原则。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下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的亲属，以及其他因工作关系原因须回避的，不得同时在地市局本部（包括领导班子，总师、副总师，党委巡察组，职能部门，挂靠机构）工作，不得在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岗位工作，不得在同一班组的岗位上工作，不得在不相容岗位上工作；不得同时在县（区）级供电企业本部（包括领导班子、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内设机构）工作，不得在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岗位工作，不得在同一班组的岗位上工作，不得在不相容岗位上工作。

               承诺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说 明
	1.缺“回避承诺书”的报名材料，资格审查不通过。

2.“签名”处必须经本人亲自手写，不得盖私人印章，不得代签，否则无效。

3.“回避承诺书”可从报名网站招聘公告上下载，填写完成后按格式要求扫描进电子文档，随材料上报。


